
业务须知

一、完成总账户签约后，我行可根据客户的申请为其在总账户下开立活期、定期、通知存款、智能存

款分户和监管分户。一户通产品下各分户仅允许新开立，不允许指定外部账户直接归属于一户通架构中。

二、一户通架构下，各分户原则上应使用总账户户名。

三、一户通架构下，各分户原则上应使用总账户印鉴。

四、客户可根据需要对一户通下的分户进行分组设置与管理。我行根据客户提交的《东莞银行人民币

对公一户通业务申请书》，进行设置组别、变更分组名称、分组成员等操作。设置分组后，客户需提供我

行要求的资料，向我行索取分组交易明细对账清单。

五、客户使用总账户、活期分户、监管分户办理对外支付结算，应在凭证上填写相应的户名和账号。

六、客户只能通过总账户购买支付类凭证，分户不能购买支付类凭证。总账户、活期分户、监管分户

对外办理支付结算，统一使用总账户的凭证（银行汇票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商业承兑汇票仅供总账户使用），

并使用相应的预留印鉴。

七、定期分户和通知存款分户存入资金，必须通过总账户或活期分户转账存入。定期和通知存款分户

支取时，必须将本金及利息转入总账户、活期分户或同一单位下的结算账户中。

八、定期存款分户提供本金转存与本息转存功能。

九、客户可在柜面开立通知存款分户，也可开通签约功能生成通知存款账户。签约开立通知存款分户

的户名和预留印鉴同转出账户。

十、通知存款分户只提供约定自动转存功能，即在每个通知分户开立时，根据一天或七天通知存款产

品，每个账户分别以 T+1 或 T+7 为一个预约支取日，由我行系统自动在每一个预约支取日结息，利息转入

本金继续转存。

通知存款每次支取即视同预约取款，取款时将已计结的通知存款利息结清，同时将支取金额从上个结

息日计到取款日的活期利息结清。

通知存款分户在预约支取日支取时，计息利率按照销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天或七天通知存款挂

牌利率计息。七天通知存款分户不在预约支取日支取，支取部分不足 7天的零头天数按支取日挂牌公告活

期利率计算利息。

十一、监管分户的资金支出,仅限在开户网点柜面办理，不可开通网上银行服务，监管分户不能开立

定期或通知存款分户。

十二、客户可向我行提交《东莞银行人民币对公一户通智能存款业务协议》，申请开通人民币对公一

户通智能存款业务。人民币对公一户通智能存款业务，指我行利用对公一户通为客户开立的一个或多个智

能存款分户，起存时不约定具体存期且允许多次支取，根据实际存期及对应的定期存款利率，为分户内的

存款资金采用特定计结息规则的存款业务。

十三、我行为客户按一户通汇总余额出具存款证明，所有分户不得出具存款证明；定期和通知存款分

户的存款可出具存款证实书，但不能换开定期存单，不能作为质押的权利凭证。

十四、我行每月为客户提供一户通余额对账单，客户可选择有分户明细的汇总余额对账单或各分户的

明细对账单，并按时与我行进行对账。

十五、我行有义务依法执行有权机关关于查询、冻结、扣划的规定，客户承诺不因我行履行上述义务

而终止本服务。

客户账户被有权机关查询、冻结、扣划时，我行应履行协助义务，按有权机关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在

符合有权机关要求的前提下，发生扣划或冻结时，我行按照总账户、活期分户、通知存款分户、定期存款

分户、智能存款分户、监管分户的顺序协助执行，但有权机关依法按其他规定或明确指定的除外。

在客户一户通的汇总余额小于有权机关要求冻结金额的情况下，我行可按有权机关要求冻结的金额对

客户一户通下每一个分户（包括总账户）进行冻结。


